
第二部分 采购需求书

说明：

1. 投标人须对本项目以包组为单位的货物及服务进行整体投标，任何只对本项目包组内

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投标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2. 招标文件中如有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

导致投标无效。

3. 招标文件中如有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投标人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

不满足，将导致其响应性评审加重扣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一、项目总体要求：

（一）项目一览表：

包组号 包组内容 服务期限
采购预算

（人民币/万元）

中标人

数量

包组一 选择工业产品抽样检

验承检机构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430 1

包组二 选择工业产品抽样检

验承检机构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290 1

包组三 选择工业产品抽样检

验承检机构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250 1

包组四 选择工业产品抽样检

验承检机构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80 1

包组五 选择工业产品抽样检

验承检机构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80 1

包组六 选择工业产品抽样检

验承检机构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50 1

备注：

1）投标人须对本项目以包组为单位的采购标的或服务内容进行整体投标，不得缺漏，任

何只对包组内其中一部分采购标的或服务内容进行投标的都被视为无效投标。具体要求等详

见招标文件中的第二部分采购人需求。



2）该项目采购预算数为采购人 2021 年部门预算控制数，待市人大审议通过采购人 2021

年部门预算后，以市财政局批复数为准，采购人不对此预算作承诺。如出现因本项目部门预

算未获批复等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按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废标的，采购人不对此负责，

中标人应充分考虑此风险，并自行承担此风险。

表1 项目一览表

（二）付款方式：

本项目的每笔款项均以人民币方式支付，支付的所需文件、时间和金额如下：

（1）合同；

（2）中标通知书；

（3）检验报告；

暂定分三期付款：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按计划完成 2021 年

全部季度抽检任务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35%，余下 15%在 2022 年 4 月底前支付，

具体为完成全部抽检任务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核后，采购人在收到申请后 15 个

工作日内付清合同余款。上述付款进度与比例以采购人经过政府采购合同内部审

查程序确定为准。

（四）在有效服务期内，如中标人在人员配置、作业管理、质量控制等各个

方面不能满足招标文件、政府采购合同的相关要求或没有实现投标文件中的相关

承诺，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五）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时对项目方案作适当修改。

（六）除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经采购人同意外，中标人不得以任何方

式转包、分包或挂靠本项目。如发现中标人以转包、分包或挂靠的方式谋取中标，

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赔偿并没收其履约保证金。

（七）涉及抽样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中标人必须保密，不得向除采

购人以外的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情况。

（八）任务完成后，采购人将组织抽查结果及工作质量验收评审工作，验收

评审通过后，采购人会按照技术合同要求对其支付相应费用。

(九)履约保证金：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需缴纳合同金额 2%作为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在全部抽检任务验收合格并经结算审核后无息退还。

二、投标规则：



（一）招标标的：本项目采购预算为 1180 万元，分为 6个包组，各包组的

产品类别、金额分配详见下表：

包组号

采购预算

（人民币/万

元）

序号 产品类别（标的） 抽检领域要求 备注

包组一 430

1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生产领域

抽检总批次数不得

少于 2400 批次，其

中工业产品相关产

品不得少于 1250

批次；化工类产品

不得少于 120 批

次；轻工类产品不

得少于 130 批次；

建材类产品不得少

于 250 批次；机电

类产品不得少于

330 批次；文具及

类似用品不得少于

15 批次。

2 工业产品加工电动器具● 流通领域

3 电热水器● 流通领域

4 低压电路开关装置● 生产领域

5 家用冷藏冷冻箱● 生产领域

6 电风扇● 流通领域

7 电热取暖器具● 流通领域

8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非扣式）（干电池）● 生产领域

9 电热烹调器具● 生产领域

10 吸排油烟机● 生产领域

11 蓄电池● 生产领域

12 水及饮料加热器具● 流通领域

13 理发、吹风电器具● 流通领域

14 灭蚊器具● 流通领域

15 插头插座● 流通领域

16 低压元器件● 生产领域

17 房间空气清洁装置（空气清洁器）● 流通领域

18
音视频设备配套的电源适配器（含充电/放

电）●
生产领域

19 投影仪● 流通领域

20 电子计算机整机● 生产领域

21 计算机电源● 生产领域

22 移动电源● 流通领域



23 智能坐便器、智能马桶● 流通领域

24
输出设备及装置（与计算机相连的打印设

备）●
生产领域

25 彩色电视机● 生产领域

26 手机充电器●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27 音箱● 生产领域

28 儿童泳圈/儿童水上器材● 流通领域

29 儿童家具● 生产领域

30 玩具● 流通领域

31 文具及类似用品● 流通领域

32 儿童饰品和儿童仿真饰品● 生产领域

33 婴儿监视器● 流通领域

34 建筑节能保温材料● 生产领域

35 塑料管材管件● 生产领域

36 建筑用玻璃● 生产领域

37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 生产领域

38 脚手架用钢材● 生产领域

39 钢管及管件● 生产领域

40 工业用钢材及钢材制品● 生产领域

41 金属家具● 生产领域

42 铝塑复合板● 生产领域

43 铝塑复合管、铝塑复合压力管● 生产领域

44 钢塑复合管、钢塑复合压力管● 生产领域

45 铜塑复合管● 生产领域

46 铝合金装饰产品● 生产领域

47 混凝土添加剂● 生产领域

48 建筑用轻钢龙骨● 生产领域



49 水暖五金● 生产领域

50 木器涂料● 流通领域

51 室内照明灯具● 流通领域

52 户外照明用灯具及装置● 生产领域

53 建筑防水卷材● 生产领域

54 人造板● 生产领域

55 木质家具● 生产领域

56 灯用电器附件● 流通领域

57 建筑用墙面涂料● 流通领域

58 工业防护涂料● 生产领域

59 非电气灯具及照明装置（手电筒）●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60 胶合板● 生产领域

61 胶粘剂● 生产领域

62 水泥● 生产领域

63 洗衣粉（含磷洗衣粉、无磷洗衣粉）● 流通领域

64
皂类（洗衣皂、复合洗衣皂、透明皂、皂粉、

液体皂等）●
流通领域

65 家居清洁剂● 流通领域

66 日用橡胶制品● 流通领域

67 日用塑料制品 生产领域

68 车用美容、表面修补产品● 生产领域

69 电动自行车配套件● 流通领域

70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生产领域

71 动力电池：电动车用铅酸蓄电池● 生产领域

72 按摩器具● 流通领域

73 卫生纸● 流通领域

74 伞类制品● 流通领域



75 牙刷● 流通领域

76 陶瓷制卫生设备● 流通领域

77 建筑耐火构件● 生产领域

7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 生产领域

79 电线电缆● 生产领域

80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电缆桥架）● 生产领域

81 塑料编织袋● 生产领域

82 机电产品● 流通领域

83 断路器● 生产领域

84 消防产品● 生产领域

85 肥料● 流通领域

86 农用薄膜、农用棚膜● 流通领域

87 工业产品用搪瓷制品● 生产领域

88 工业产品用陶瓷制品● 生产领域

89 工业产品用玻璃制品● 生产领域

90 压力锅● 生产领域

91 餐具洗涤剂● 生产领域

92 工业产品用橡胶制品● 生产领域

93
电动工业产品加工机械及设备（与工业产品

接触部分）●
生产领域

94
工业和商用电热工业产品加工设备（与工业

产品接触部分）●
生产领域

95 奶瓶奶嘴● 生产领域

96 一次性竹木筷子● 生产领域

97 工业产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制品● 生产领域

98
工业产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含

婴幼儿塑料餐饮具、密胺餐具）●
生产领域

99 工业产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 生产领域



100 工业产品用金属容器和工具制品● 生产领域

101 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 生产领域

102 电动滑板车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03
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儿童安全座

椅）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04 防爆电气 生产领域

105 烟花爆竹 流通领域

包组二 290

106 发动机润滑油●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抽检总批次数不得

少于 1200 批次，其

中汽配产品不得少

于 40 批次；减压阀

（燃气调压阀）产

品不得少于 35 批

次。

107 机动车辆制动液●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08 船用燃料油● 流通领域

109 车用汽油●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10 柴油●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11 生物质成型燃料● 生产领域

112 管道天然气● 流通领域

113 （瓶装）液化石油气● 流通领域

114 车用液化石油气● 流通领域

115 减压阀（燃气调压阀）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16 燃气用具零件(家用燃气软管) 流通领域

117 汽车燃油箱 生产领域

118 汽车门铰链 生产领域

119 轿车子午线轮胎 生产领域

120 轿车斜交轮胎 生产领域



121 载重汽车子午线轮胎 生产领域

122 载重汽车斜交轮胎 生产领域

123 摩托车轮胎 生产领域

124 汽车视镜、摩托车后视镜 生产领域

125 汽车座椅及头枕 生产领域

126 车用相关化工产品（尿素）● 流通领域

127 摩托车乘员头盔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包组三 250

128 儿童服装●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抽检总批次数不得

少于 1400 批次，其

中呼吸防护用具不

得少于 200 批次；

儿童用品不得少于

200 批次；国际品

牌服装不得少于70

批次。

129 床单、床罩● 流通领域

130 被套● 流通领域

131 毯子● 流通领域

132 鞋●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33 羊毛、羊绒针织服装●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34 内衣（女士内衣除外，针织内衣）●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35 女式内衣（文胸）●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36 睡衣、家居服● 流通领域

137 羽绒服装●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38 袜子● 流通领域

139 秋冬服装●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40 国际品牌服装● 流通领域



141 毛巾● 流通领域

142 休闲服装●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43 西服、大衣● 流通领域

144 衬衫● 流通领域

145 泳装、泳衣● 流通领域

146 运动服装● 流通领域

147 腰带● 流通领域

148 手提包（袋）、背包●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49 钱包及类似物品● 流通领域

150 旅行箱包（软箱、硬箱、旅行包）● 流通领域

151 呼吸防护用具●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包组四 80

152 近视眼镜● 流通领域

抽检总批次数不得

少于 350 批次，其

中眼镜相关产品不

得少于 250 批次。

153 老视成镜● 流通领域

154 其他矫正视力用眼镜● 流通领域

155 太阳镜● 流通领域

156 游泳眼镜● 流通领域

157 护目眼镜● 流通领域

158 其他配装眼镜● 流通领域

159 眼镜片●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60 眼镜框架及其零件● 流通领域

161
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压缩气体和液化气

体)●
生产领域

162 监控电视摄像机● 流通领域

163 出租汽车计价器●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64 压力表● 流通领域

165 电子计价秤● 流通领域

包组五 80

166 电动平衡车 流通领域

抽检总批次数不得

少于 200 批次，其

中劳保用品不得少

于 25 批次；电动自

行车及平衡车不得

少于 45 批次。

167 燃气用具●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68 电动自行车●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69 家用音视频备用配件●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0 儿童电话手表●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1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2 脚踏自行车●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3 雨衣●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4 酸碱类化学品防护服●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5 防静电服及织物●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6 阻燃服●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7 防静电毛针织服●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8 安全帽●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79 耐酸（碱）手套●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80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81 足部防护用品●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82 通用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 生产领域

183 柴油发电机组● 生产领域

包组六 50

184 纺织面料● 流通领域

抽检批次数不得少

于 400 批次，其中

校服（含幼儿园园

服）不得少于 140

批次。

185 校服●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86 配套床上用品填充制品●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87 被子、被胎●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188 枕头、枕套、枕芯●
生产领域、流通领

域

表2 各包组抽检类别一览表

1. ★包组二中对加油站、储油库等车用汽柴油生产经营企业的抽查覆盖率

应达到 100%(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 ★表格中除带“●”号标志的产品外，其余产品允许中标人作分包处理。

3. ★投标人必须承诺接受采购人按包组金额 10%预留作为应急抽检费用，

根据采购人要求在 2021 年 10 月底前实施应急抽检。超过上述时间采购人无应

急抽检安排的，应急抽检费用按总体计划照常实施（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

自拟）。

（二）定标规则：

★本项目各包组可兼投不可兼中，评标委员会按照包组一至包组六的顺序评

审推荐中标候选人，如某投标人被推荐为包组一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则其不再被

推荐为其他包组的中标候选人也不作为其他包组的有效投标人，如此类推。本项

目各包组的有效投标人不得少于 3个，否则该包组采购失败。

三、抽样检验工作的实施



（一）检验项目：

检测项目详见招标文件附录《检测项目细化表》，除采购文件另有规定可以

分包的项目外，以上检测项目为投标人需能够承检的检验项目。投标人需具有检

测项目相应的资质能力，提供检测项目计量认证 CMA 及所对应产品检测项目的后

附表，同时投标人需列明每项产品检测项目在 CMA 后附表中具体位置所对应的

投标文件页码。

（二）监督抽查的抽样要求。

1.抽样对象：广州市内的生产者、线下销售者、线上销售者以及电子商务经

营者销售的标称广州市内生产者生产的产品。

2.抽样人员：每次抽样由抽样机构安排 2名以上具有相应资质的抽样人员参

与（抽样人员必须取得抽样证）。

3.抽检分离：抽查实行抽检分离制度。一是机构分离。采购人将视情况，选

取部分产品开展抽检分离试点。按采购人要求开展抽样机构分离的品类，原则上

由不同的机构分别承担抽样和检验工作，中标人按照采购人印发的抽查通知要求

组织落实。二是人员分离，对于条件未成熟、暂未纳入抽样机构分离的品类，仍

由中标人实施抽样，但中标人必须制定抽检分离机制，严格做到抽样与检验在人

员安排上相分离。

4.抽样方法：由中标人按照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方案要求，根据抽样产品、检验项目情况，依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规定的采

样数量及采样方法抽取样品。抽样工作要满足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和采购人印发的《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工作暂行指引》要求。抽样全过程要录像，关键环节和样品关键细节拍照。

5.样品运输（保管）：对于抽样与检验机构相分离的产品，由抽样机构负责

运输、邮寄，检验机构负责查验、保管，抽样单位及检验单位均须确保样品安全。

检验机构对抽样机构交接来的样品要进行验收，经验收后方可送实验室检验，对

于不符合检验要求的样品要退回抽样机构。因未进行验收手续造成后续因样品未

能完成检验的，由检验机构负责。抽样与检验合一的，按照前述环节进行管理。

备用样品存放在被抽查单位场所的，抽样机构应向被抽查单位明确样品保管责任

及风险后果。



6.样品管理：检验机构要对检验完毕后的样品专门放置，由 2名以上工作人

员负责保管，动用备用样品需负责保管，并按采购人规定要求进行样品处置。

（三）监督抽查的检验。

1.监督抽样检验程序依据：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

理暂行办法》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方案、实施

细则要求开展抽样检验。

2.检验依据：抽样产品需执行相关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规定，并

按照抽样检验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判定。

3.样品检验：由检验单位负责，并对样品检验结果负责。

4.检验时间：中标人应从实验室接收样品起 15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

特殊情况需要延迟检验时间的，需经得采购人同意。对于除必要的检验记录之外，

对于检验过程关键环节和样品关键细节拍照，有条件的可全程录像。

5.结果判定：由中标人按照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方案和细则对抽样产品进行判定。

6.结果送达：检验单位出具检验报告后，由检验单位送达，送达要求按照广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规定和印发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方案要求执行。

7.配合复检：中标人要按照采购人要求做好样品复检配合工作，采购人按约

定支付复检费用。

四、检验结果的处理

（一）检验结论的出具。抽检结果未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的，由中标人出具

本次抽检样本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的结论；检验结果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的则

判定为本次抽检监督抽查（核查）不合格。

（二）检验报告的提供。中标人应在出具检验结果 3日内，将检验结果录入

采购人指定的质量监督管理系统。被抽检样品判定为不合格的，中标人应向采购

人提供检验报告原件（须附相应样品彩色照片），以及检验报告、抽样单电子版

（PDF 格式）。

（三）检验报告寄送。检验结果未发现不合格的，中标人应当自检验结果出

具之日起 3日内将检验结果通知书投递至各抽检地区局；检验结果不合格的，中

标人应当自检验结果出具之日起 3日内将检验报告及相关文书（一式三份，两份



含附录）投递至各抽检地所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将该报告扫描为 PDF 电子版

报采购人，相隔 5日内再将检验报告及相关文书（一份）投递至销售者、标称生

产者，异议期结束后协助采购人将检验结果及相关文书（一份）移交相关职能部

门。属于网络抽样的，还应将检验结果书面告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样品标称

的生产者。中标人应留存并妥善保管检验报告原件，留存期限 2年。

（四）样品处理。检验结果为未发现不合格的样品，中标人应当及时通知被

抽查企业解除备用样品封存状态。检验结果为不合格的样品保存至检验结果异议

期满三个月后方能进行处理。中标人应当按照采购人规定要求进行处置，接受采

购人监督。

（五）工作总结。在检验过程中，已完成的产品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影响人身

健康财产安全系统性、行业性或区域性质风险的，中标人应在该品种完成检验之

后起 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监管建议报告和消费提醒建议。中标人应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监督抽查任务，并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总结、信息公开稿、绩效统计表、

不合格产品汇总表和费用结算表报送采购人，同时将监督抽查总结电子文档上传

原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或采购人指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六）检验结果异议的处理。样品标称生产者或被抽样的经营者对检验结果

有异议的，可自收到检验结果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复检申请后，应当及时确定具备

法定质资的复检机构，并书面通知复检申请人和中标人。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

隐匿、转移、变卖、损毁备用样品的，应当终止复检，并以初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对不合格项目复检时，应当按照有关抽检程序规定对备用样品进行检验。复检机

构应当及时将复检结果报送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不合格产品企业所在区局。

复检费用由中标人支付。复检结果为最终结论。中标人应配合采购人做好异议复

检工作。

（七）为便于对不合格产品的后续处理，检验结论应进行合格性判定，同时，

对不合格产品应说明不符合的产品执行标准、不合格严重程度、是否实物质量不

合格等情况。抽检结果不合格的，中标人应随检验报告附有对结论判定依据的类

型和不合格危害严重程度进行标注的附录（附录只作为采购人执法内部参考依据，

不对外公开）。



（八）为保证检验结果的顺利通知，邮寄必须选择 EMS 或顺丰投递，如遇样

品标称生产者地址不详投递失败的，中标人应自收到退件当日重新核查标称生产

者的地址并组织第二次投递，第二次投递失败的征得采购人同意后移交采购人处

理。全部不合格检验结果邮寄工作结束后，中标人应及时将投递送达日期报采购

人（需附投递情况查询结果截图）。

（九）不合格检验报告及抽样工作单均要扫描为电子版（PDF 彩色格式），

在不合格检验报告寄出的同时报采购人；各类汇总表一式一份，总结一式一份，

在初检结束时报送采购人，如复检结果导致汇总表、总结数据变化的，中标人应

在所有复检结果出具后重新报送。

（十）中标人对其抽取的样品负责，检验结果反映对送检样品的真实评价。

（十一）检验结果异议期结束后 30 天内，中标人按采购人规定要求对样品

进行处理，所有样品的处理应按规定类别实施，并填写《样品处理单》（一式两

份），并将处理票据、录像或照片附后，由中标人签字、盖章后报采购人。

★（十二）采购人将在检验结论为“未发现不合格”的检测报告中，抽取

一定批次数的产品进行随机复查，其中包组一随机复查40批次；包组二、三各

随机复查20批次；包组四、五、六各随机复查10批次，各包组随机复查产生的

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五、工作要求

（一）中标人要按照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规定要求以及印发的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实施方案、实施细则要求完成抽检任务，并及时报送相关材料。具体

时间节点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中标人应按要求实施并完成

技术服务工作。

（二）中标人要配合监督抽查后处理部门做好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整改复查

工作，负责相关复查抽样、检验、出具报告等，不得向企业收取费用。如果复查

机构不是中标人的，复查检验费用由中标人向复查机构支付。

（三）中标人应遵循职业操守，尽职尽责，根据相关规范及要求开展样品的

抽样、检验及判定工作，并且按抽查方案要求出具检验报告。同等条件下，中标

人应优先完成采购人委托的抽样检验工作。

（四）中标人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确保不提供虚假数据、不出具虚假



结论。由于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相关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或者给社会

带来不良影响的，由中标人承担相应责任。中标人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3年内

不得承担抽检任务，并记入相关信用系统。

（五）抽样及检验机构在执行监督抽查任务时不得利用市级监督抽查任务开

展任何委托检验等收费服务。

（六）涉及抽查的全部情况包括抽样信息、检验数据及结果，技术服务机构

必须保密，除委托单位授权外，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

（七）技术服务机构必须保证抽检过程公平、公正。技术服务机构不得转包

抽检任务，未经同意不得将任务进行分包。

（八）投标人在投标时须承诺能够按采购人要求能完成任务（投标时提供承

诺函，格式自拟）如在中标后未能够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完成，则视为毁约并承担

有关法律责任。采购人提出的完成期限超出合理范围，或存在不可抗拒原因的除

外。

（九）中标人承诺，按照采购人要求无偿承担当年度监督抽查数据分析工作，

为采购人决策提供技术支持（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当发生重大工业产品安全突发事件，或者广州市市场监管系统（含区

局及其派出机构）在查办重大工业产品安全案件时，采购人对案件稽查，应急抽

检的响应性，及时性要求较高，承检机构应当及时响应，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

六、承检能力要求

技术服务机构应具备与产品抽样检验工作相适应的检验条件和能力，具有相

关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技术人员，有能独立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实验室，有

符合委托方要求的抽样工作条件，包括可上网的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移动打

印机、相机、摄像设备等，有相应的检验设备、手段、办法以及专业人员，能独

立承担产品质量抽样检验工作。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七、应急工作实施

根据采购人需求，在应急检验处理情况下，由双方主要负责人协商临时检验

方案，承检方应积极配合（在工作时间内 0.5 小时内响应，在非工作时间内 0.75

小时内响应）委托方开展应急情况检验。承检方应有应急制度，制定相应应急方



案，快速完成应急抽检，同时对出现的产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监管建议。本

项目实施期间，中标人承诺根据采购人需要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在采购人现场提供

技术支持工作。

八、服务成果形式

承检方应按照专业操守尽职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广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暂行指引》等规定进行样品的抽样、检验及判定工

作，并且按每次送检样品相应委托协议书所约定日期出具检验报告；在采购人与

第三方同等的条件下，承检方应优先完成对采购人的检验任务；承检方应承担采

购人委托的其他应急抽检及复检工作任务。

九、费用安排

（一）本项目各包组为固定总价，包含中标人技术服务费用（含购样费、邮

寄费、复检费、复查费、样品处置费和细则评审费等）和检验费等含税费用。抽

样产生的费用由承检机构自行解决。

★（二）本项目投标报价以粤价 [2002] 170 号《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收费标准》检验费单价为基准价，并以包组为单位采用投标下浮率的方式进行

报价（投标下浮率范围 0%≤投标下浮率≤100%）。所报的下浮率应当适用于该项

目对应包组所有类别检验项目。本项目不接受有选择性的投标报价，否则将按

无效投标处理。

（三）所有项目各单项检验费用按粤价[2002]170 号文相应单项检验费用作

为该项目的单项检验费用的报价基础，实际单项检验费用=粤价[2002]170 号文

规定的单项检验费用×（1-所投包组的下浮率）；所检项目未在粤价 [2002] 170

号文中定价的，以承检机构报备物价局对外收费标准为基准价；以上规定不能确

定计价的，由双方协商确定。实际单项检验项目检验费=基准价×（1-中标下浮

率）。

（四）技术服务费和检验费在抽检工作完成后由采购人根据中标人提供的合

法有效发票经结算验收后按实支付。

九、相关技术服务

承检机构根据采购人的工作需求，提供以下技术服务：



（一）发展前沿检测分析、科研能力，积极参与工业产品相关标准或规范文

件的制订，

参与相关研究课题，为应对工业产品安全事件提供技术支持。

（二）工业产品安全宣传活动中的咨询、检测、宣讲等服务。

（三）新闻发布、舆情应对、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中的技术支持。

（四）安排专家接受咨询、参加研讨、提出建议等。

▲（五）派出专家协助完成统计分析报告的编撰等技术服务。

（六）其他根据工作提出的技术服务。

十、其他要求

★（一）检验费单价报价不得高于粤价 [2002] 170 号《广东省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收费标准》，如检验项目不在《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内的，

检验费报价注明参考依据。

★（二）投标人必须承诺抽检批次量不得少于采购人规定的包组内各产品

规定任务数和总批次数要求（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

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有权要求其在评标现场

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承接同类项目所产生的发票、成本分

析等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视为无效投标处理。【报

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包括投入该项目人员的数量、薪酬的构成）、项目

的办公费用、管理费、税金等。】

★（四）未经采购人同意，投标人不得将检验任务外包或分包给其他检测

机构检验，一经发现，则视为违约，立即取消其合同和中标资格。本招标文件

另有规定可分包的项目内容除外。

★（五）中标人承检的检验任务必须由其投标文件中载明的实验室负责检

验，否则视为违约，立即取消其合同和中标资格；本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可分包

的项目内容除外。

★（六）中标人必须如实提供投标所需证明材料，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

现，立即取消中标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 (七) 中标人必须确保抽检工作的公正性、准确性和廉洁性，并以内部



制度文件的方式明确抽样与检验分离、抽检与咨询业务分离，加强抽检关键环

节控制。并在合同签订后10天内中标人须将廉洁承诺书向采购人备案，接受采

购人监督。发现违反承诺书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中标人承担不能及时

提交检验报告的违约责任以及赔偿采购人因此产生的损失。

（八）承检机构应具有所投包组产品的同类项目经验。

（九）该项目采购预算数为采购人2021年部门预算控制数，待市人大审议通

过采购人2021年部门预算后，以市财政局批复数为准，采购人不对此预算作承诺。

如出现因本项目部门预算未获批复等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按有关法律规定

予以废标的，采购人不对此负责，中标人应充分考虑此风险，并自行承担此风险。


